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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务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措施？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使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不按照规定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和扣缴

义务人不按照规定履行扣缴税款义务的行为，所采取的强制其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

的行政措施。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没有按照规

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然没有缴纳税款的，经过县

级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局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 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送达《扣缴税款通知书》。

有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接到上述通知书以后，应当及时按照规定从其

存款中扣缴税款。如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不足以同时支付税款和贷款，应当先扣缴税款，后扣缴贷款。有关银行或者

金融机构在规定的期限以内无法实现扣缴税款的恶，应书面通知税务机关，

以便税务机关采取其他强制执行措施。 
二、 依法扣押、查封、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商品或者其

他财产，已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税务机关将依法扣押、查封商品、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便家底缴税款的恶时候，应交由依法成立的拍卖机构拍卖

或者交由商业企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商品，应当交由

有关单位按照国定规定的价格收购。 
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时候，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没有缴纳

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拍卖收入超过应抵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和保管、拍卖费用的剩余部分，税务机关应

当退还当事人；不足抵缴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补征。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再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内。 
上述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利，不得有法定的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

个人行使。 
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对书屋机关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前制执行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进出口货物关税的纳税人、担保人逾期 3 个月内没有按照规定拿书店额，经过海关总

署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二、江引水货物依法变卖，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三、扣留并依法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变卖所得抵缴税

款。 
海关在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对纳税人、担保人没有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